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​

最高人民法院

关于知识产权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
​

（2018 年 12 月 3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56 次

会议通过；根据 2023 年 10 月 16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

员会第 1901 次会议通过的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〈最

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〉的决定》

修正，该修正自 2023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）

​

为进一步统一知识产权案件裁判标准，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

场主体合法权益，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，优化科技创新法

治环境，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

民法院组织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行政诉讼法》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专利等知识产权

案件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决定》等法律规定，结合审判工作实际，

就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相关问题规定如下。

第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知识产权法庭，主要审理专利等

专业技术性较强的知识产权上诉案件。

知识产权法庭是最高人民法院派出的常设审判机构，设在北

京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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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识产权法庭作出的判决、裁定、调解书和决定，是最高人

民法院的判决、裁定、调解书和决定。

第二条 知识产权法庭审理下列上诉案件：

（一）专利、植物新品种、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授权确权行政

上诉案件；

（二）发明专利、植物新品种、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属、侵

权民事和行政上诉案件；

（三）重大、复杂的实用新型专利、技术秘密、计算机软件

权属、侵权民事和行政上诉案件；

（四）垄断民事和行政上诉案件。

知识产权法庭审理下列其他案件：

（一）前款规定类型的全国范围内重大、复杂的第一审民事

和行政案件；

（二）对前款规定的第一审民事和行政案件已经发生法律效

力的判决、裁定、调解书依法申请再审、抗诉、再审等适用审判

监督程序的案件；

（三）前款规定的第一审民事和行政案件管辖权争议，行为

保全裁定申请复议，罚款、拘留决定申请复议，报请延长审限等

案件；

（四）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由知识产权法庭审理的其他案

件。

第三条 审理本规定第二条所称案件的下级人民法院应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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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规定及时向知识产权法庭移送纸质、电子卷宗。

第四条 知识产权法庭可以要求当事人披露涉案知识产权

相关权属、侵权、授权确权等关联案件情况。当事人拒不如实披

露的，可以作为认定其是否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和构成滥用权利等

的考量因素。

第五条 知识产权法庭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到实地或者原审

人民法院所在地巡回审理案件。

第六条 知识产权法庭采取保全等措施，依照执行程序相关

规定办理。

第七条 知识产权法庭审理的案件的立案信息、合议庭组成

人员、审判流程、裁判文书等依法公开。

第八条 知识产权法庭法官会议由庭长、副庭长和若干资深

法官组成，讨论重大、疑难、复杂案件等。

第九条 知识产权法庭应当加强对有关案件审判工作的调

研，及时总结裁判标准和审理规则，指导下级人民法院审判工作。

第十条 对知识产权法院、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

的本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类型的第一审民事和行政案件判决、

裁定、调解书，省级人民检察院向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的，高

级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向最高人民法院提

出，并由知识产权法庭审理。

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最高人民法

院此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，以本规定为准。


